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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常態編班補充規定 

第一點修正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一、依據 

(一)教育部訂頒之國民小學及國

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

準則第十三條訂定之。 

(二)彰化縣(以下簡稱本縣)九十

四年五月十九日國中學常態

編班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事

項辦理。 

一、依據 

(一)教育部九十四年三月三十日

頒布之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

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

則」第十三條訂定之。 

(二)彰化縣(以下簡稱本縣)九十

四年五月十九日國中學常態

編班推動委員會會議決議事

項辦理。 

為防免嗣後修法有漏

未修正法源依據之可

能，爰刪除第一點第

一款之母法最新頒布

日期。 

 


